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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

《四川省城镇道路路面设计标准》的通知 

川建标发〔2019〕350 号 

 
各市州及扩权试点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由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主编的《四川省

城镇道路路面设计标准》已经我厅组织专家审查通过，现批准为

四川省推荐性工程建设地方标准，编号为 DBJ51/T126－2019，

自 2019年 12月 1日起在全省实施。 

该标准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，中国市政工程

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负责技术内容解释。 

 

 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2019年 8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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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下达四川省工程建设地

方标准〈四川省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〉编制计划的通知》（川建

标发〔2013〕261 号）的要求，标准编制组在深入调查研究，认

真总结省内外科研成果和大量实践经验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

础上，制定了本标准。 

本标准共 7章，主要技术内容包括：总则；术语及符号；基

本规定；路基、基层与功能层；沥青路面；水泥混凝土路面；其

他路面。 

本标准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，由

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

释，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，请寄送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

研究总院有限公司（地址：成都市星辉中路 13号；邮政编码：

610081；联系电话：13679024785；邮箱：64354595@qq.com）。 

主 编 单 位 ：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

主要起草人： 达  帆   彭  洪   李建民   杨美龙 

 谢健鹤   文登国   张文举   庄代文 

 陈  炯   潘文成   马新宇   徐  松 

 付  琰 

主要审查人： 张  蓉   董武斌   黎仕国   左德元 

 邱延峻   陈乐和   王明涛   谢  强 

 杨  岚 

批注 [1]: 加入联系电话及邮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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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路基、基层与功能层 

4.1  一般规定 

4. 1. 1  路基设计应根据道路功能、类型和等级，结合沿线地形

地质、水文气象及路用材料等条件，因地制宜、合理选材、节约

资源。 

4. 1. 2  路基和基层应稳定、密实、均质，具有足够的强度、稳

定性、抗变形能力和耐久性。 

4. 1. 3  高寒地区，应提高路基、基层的冻融性。 

4.2  路  基 

4. 2. 1  路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路基顶面设计回弹模量值，特重交通、重交通不小于

40MPa，中等交通、轻交通道路不小于 30MPa。 

2  路床应处于干燥或中湿状态。 

3  填筑土及填筑材料应符合工程质量要求，优先选用级配

较好的砾类土、砂类土、砂砾石等粗粒土作为填料。 

4  路床填料应均匀，其最小承载比应符合表 4.2.1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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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2.1  路床填料最小承载比要求 

路基部位 
路床顶面以下 

深度/m 

填料最小承载比（CBR） 

快速路、主干路 次干路、支路 

上路床 0～0.3 8% 6% 

下

路

床 

轻交通、中交通 0.3～0.8 5% 4% 

重交通、特重交通 0.3～1.2 5% 4% 

零填及挖方路基 
0～0.3 8% 6% 

0.3～0.8 5% 4% 

注：该表 CBR 试验条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公路土工试验规程》

JTGE40的规定。 

4. 2. 2  管线顶面覆土厚度不应小于 0.7 m，否则应采取混凝土包

封等保护管道防止其受压破损的技术措施。 

4.3  基  层 

4. 3. 1  基层可采用刚性、半刚性或柔性材料。 

4. 3. 2  基层类型宜根据交通等级按表 4.4.2-1 选用，各类基层最

小厚度应符合表 4.4.2-2的规定。 

表 4.3.2-1  各交通等级的基层类型 

交通等级 基层类型 

特重 
贫混凝土、碾压混凝土、水泥稳定类、石灰粉煤灰稳定类、

水泥粉煤灰稳定类 

重 
水泥稳定粒料、沥青稳定碎石基层、石灰粉煤灰稳定类、

水泥粉煤灰稳定类 

中或轻 
沥青稳定碎石基层、水泥稳定类、石灰稳定类、水泥粉煤

灰稳定类、石灰粉煤灰稳定类或级配粒料基层 

注：沥青稳定碎石基层不宜用于高寒地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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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3.2-1  各类基层最小厚度 

基层类型 最小厚度/mm 

刚性基层 
贫混凝土或碾压混凝土基层 150  

多孔混凝土排水基层 150  

半刚性基层 

水泥稳定类基层 150  

石灰稳定类基层 150  

水泥粉煤灰稳定类基层 150  

石灰粉煤灰稳定类基层 150  

柔性基层 

沥青稳定碎石基层（ATB） 

ATB-25  80 

ATB-30  90  

ATB-40  120  

半开级配沥青碎石基层（AM） 
AM-25  80  

AM-40  120  

沥青稳定碎石排水基层

（ATPB） 

ATPB-25  80  

ATPB-30  90  

ATPB-40  120 

级配碎石 100 

级配砾石 100 

注：旧路改造中，根据实际情况，对修复、拓宽的道路基层可采用贫

混凝土。 

4. 3. 3  半刚性基层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半刚性基层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，较小的温缩

和干缩变形和较强的抗冲刷能力，在冰冻地区应具有一定的抗

冻性。  

2  在冰冻、多雨潮湿地区，石灰粉煤灰稳定类宜用于特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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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交通的下基层。石灰稳定类材料宜用于各类交通等级的下基层

以及中、轻交通的基层。 

3  用作上基层的半刚性材料应选用骨架密实型级配，应具

有一定的强度、抗疲劳开裂性能与抗冲刷能力。水泥稳定碎（砾）

石的颗粒范围和技术指标见表 4.3.3-1。 

表 4.3.3-1  水泥稳定碎（砾）石的颗粒范围和技术指标 

项目 

通过质量百分率 

上基层 下基层 

快速路、 

主干路 

次干路、 

支路 

快速路、 

主干路 

次干路、 

支路 

筛分尺寸
/mm 

37.5 — — — 100% 

31.5 — 100% 100% 90%～100% 

26.5 100% 90%～100% — — 

19.0 72%～89% 72%～89% 72%～89% 67%～90% 

9.5 47%～57% 47%～67% 47%～57% 45%～68% 

4.75 29%～39% 29%～49% 29%～39% 29%～50% 

2.36 17%～27% 17%～35% 17%～27% 18%～38% 

0.6 8%～15% 8%～22% 8%～15% 8%～22% 

0.075 0%～5% 0～7% 0～7% 0～7% 

液限（快速路、主干路

提高标准） 
＜25% ＜28% ＜28% ＜28% 

塑性指数（快速路、主

干路提高标准） 
＜7 ＜7 ＜7 ＜9 

注：集料中 0.5 mm 以下细料土有塑性指数时，小于 0.075 mm 的颗粒

含量不宜超过 5%；细料土无塑性指数时，小于 0.075 mm 的颗粒含量不宜

超过 7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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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各类半刚性材料的压实度和 7 d 龄期无侧限抗压强度代

表值应符合表 4.3.3-2、4.3.3-3、4.3.3-4、4.3.3-5的规定。 

表 4.3.3-2  水泥稳定类材料的压实度及 7 d 龄期抗压强度 

 
层位 

稳定类

型 

特重交通 重、中交通 轻交通 

压实度 
抗压强

度/MPa 
压实度 

抗压强

度/MPa 
压实度 

抗压强

度/MPa 

上基层 
集料 ≥98% 3.5～4.5 ≥98% 3.0～4.0 ≥97% 

2.5～3.5 
细粒土 —  —  —  —  ≥96% 

下基层 
集料 ≥97% 

≥2.5 
≥97% 

≥2.0 
≥96% 

≥1.5  
细料土 ≥96% ≥96% ≥95% 

表 4.3.3-3  水泥粉煤灰稳定类材料的压实度及 7 d 龄期抗压强度 

层位 类别 
特重、重、中交通 轻交通 

压实度/% 抗压强度/MPa 压实度 抗压强度/MPa 

上基层 集料 ≥98% 1.5～3.5% ≥97% 1.2～1.5 

下基层 集料 ≥97% ≥1.0% ≥96% ≥0.6 

表 4.3.3-4  石灰粉煤灰稳定类材料的压实度及 7 d 龄期抗压强度 

层位 稳定类型 
特重、重、中交通 轻交通 

压实度 抗压强度/MPa 压实度 抗压强度/MPa 

上基层 
集料 ≥98% ≥0.8 ≥97% 

≥0.6 
细粒土 —  —  ≥96% 

下基层 
集料 ≥97% 

≥0.6  
≥96% 

≥0.5 
细料土 ≥96% ≥9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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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3.3-5  石灰稳定类材料的压实度及 7 d 龄期无侧限抗压强度 

层位 类别 
重、中交通 轻交通 

压实度 抗压强度/MPa 压实度 抗压强度/MPa 

上基层 
集料 —  

—  
≥97% 

≥0.8  
细粒土 —  ≥95% 

下基层 
集料 ≥97% 

≥0.8  
≥96% 

≥0.7  
细料土 ≥95% ≥95% 

注：1  在低塑性土（塑性指数小于 10）地区，石灰稳定砂砾土和碎石

土的 7 d龄期抗压强度应大于 0.5MPa。 

2  轻交通等级道路，压实机具有困难时压实度可降低 1%。 

5  水泥稳定类材料水泥剂量宜为 3.0%～6.0%。 

6  无机结合料稳定碎石基层以上应设置封层。 

4. 3. 4  刚性基层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刚性基层适用于重交通、特重交通及港区等的道路工程。 

2  贫混凝土基层材料的强度要求应符合表 4.3.4-1的规定。 

表 4.3.4-1  贫混凝土基层材料的强度要求     单位：MPa   

试验项目 特重、重交通 中交通 

28 d龄期抗弯拉强度 2.5～3.5  2.0～3.0  

28 d龄期抗压强度 12.0～20.0 9.0～16.0 

7 d龄期抗压强度 9.0～15.0 7.0～12.0 

3  多孔混凝土基层材料的强度要求应符合表 4.3.4-2 的

规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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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3.4-2  多孔混凝土基层材料的强度要求     单位：MPa   

试验项目 特重 重 

7 d龄期抗压强度 5.0～8.0 3.0～5.0 

28 d龄期抗弯拉强度 1.5～2.5  1.0～2.0  

4  刚性基层应设置横缝和纵缝，并应灌入填缝料，其上应

设置黏结层。 

5  贫混凝土或碾压混凝土基层上应铺设沥青夹层，厚度不

小于 40 mm。 

6  接缝设计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《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

计规范》JTGD40的相关要求。 

4. 3. 5  柔性基层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热拌沥青碎石宜用于重交通及其以下道路的基层；级配

碎石可用于中交通及以下道路的下基层、基层；级配砾石可用于

轻交通道路的下基层。 

2  密级配沥青稳定碎石（ATB）、半开级配沥青碎石（AM）

和开级配沥青稳定碎石（ATPB）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技术要求应符

合表 4.3.5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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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3.5  沥青稳定碎石马歇尔试验配合比设计技术要求 

试验项目 
密级配沥青稳定碎石

（ATB） 

半开级配沥

青碎石

（AM） 

开级配沥青

稳定碎石

（ATPB） 

公称最大粒径/mm 26.5  ≥31.5  ≥26.5  ≥26.5  

马歇尔试件尺寸/mm 
101.6×

63.5 

152.4×
95.3  

152.4×
95.3 

152.4×
95.3 

击实次数（双面）/次 75  112  112  75  

空隙率 3%～6% 12%～18% >18% 

稳定度/kN ≥7.5 ≥15 — — 

流值/mm 1.5～4 实测 — — 

沥青饱和度 55%～70% — — 

沥青膜厚度/m — >12 — 

谢伦堡沥青析漏试验

的结合料损失 
— ≤0.2% — 

肯塔堡飞散试验的混

合料损失或浸水飞散

试验 

— ≤20% — 

密级配基层

ATB的矿料间

隙率 

设计空隙率 ATB-40  ATB-30  ATB-25  

≥4% ≥11% ≥11.5% ≥12% 

≥5% ≥12% ≥12.5% ≥13% 

≥6% ≥13% ≥13.5% ≥14% 

4. 3. 6  旧路面再生混合料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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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应在对旧路面材料充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，根据工程要

求、道路等级、气候条件、交通情况，充分借鉴成功经验，进行

再生混合料设计。 

2  热再生沥青混合料的技术要求应符合热拌沥青混合料技

术要求的规定。 

3  使用乳化沥青、泡沫沥青的冷再生混合料技术要求应符

合表 4.3.6-1的规定；使用无机结合料稳定旧路面沥青混合料技术

要求应符合表 4.3.6-2的规定。 

表 4.3.6-1  乳化沥青、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的技术要求 

试验项目 乳化沥青 泡沫沥青 

空隙率 9%～14% — 

15C 
劈裂试验 

劈裂强度（MPa） 

≥0.4（基层、 

底基层） 

≥0.5（下面层） 

≥0.4（基层、 

底基层） 

≥0.5（下面层） 

干湿劈裂强度比 ≥75% ≥75% 

40C 
马歇尔 

试验 

马歇尔稳定度/kN 

≥5.0（基层、 

底基层） 

≥6.0（下面层） 

≥5.0（基层、 

底基层） 

≥6.0（下面层） 

浸水马歇尔残留稳定度 ≥75% ≥75% 

冻融劈裂强度比 ≥70% ≥70% 

注：任选劈裂试验和马歇尔试验之一作为设计要求，推荐使用劈裂试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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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6.6-2  无机结合料稳定旧路面沥青混合料技术要求 

试验项目 
水泥 石灰 

特重、重 中、轻 特重、重 中、轻 

7 d龄期抗压

强度/MPa 

上基层 3.0～5.0 2.5～3.0 — ≥0.8 

下基层 1.5～2.5 1.5～2.0 ≥0.8 0.5～0.7 

4. 3. 7  高寒地区基层设计 

在高寒地区上基层可考虑进行沥青稳定碎石（ATB-25 或

ATB-30）的试验性铺筑，提高抗疲劳性能，有效防止半刚性基层

的反射裂缝，有效提高抗水损害能力，缩短养生时间，保证其施

工质量。 

防冻厚度验算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《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》

JTG D50路面结构验算方法对季节性冻土最小防冻厚度的要求。 

4.4  功能层 

4. 4. 1  季节性冻土地区路面厚度不满足防冻要求时，应增设防

冻层。防冻层宜采用粗砂、砂砾和碎石等粒料类材料。 

4. 4. 2  地下水位高、排水不良的路段，有裂隙水、泉眼等水文

条件不良岩石挖方路段、基层和底基层为非粒料类材料时，可在

基层或底基层与路床间设置粒料层。粒料层应与路基边缘或与边

沟下渗沟相连接，厚度不宜小于 150 mm。 

4. 4. 3  岩石路基顶面应铺设整平层，整平层可采用砂砾石或级

配碎石，其厚度应根据路床顶面的不平整情况确定，且不宜低于

200 m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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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4. 4  宜采用砂、砂砾等颗粒材料，在有条件的地区应采用级

配碎石，级配组成应符合表 4.4.4的要求。 

表 4.4.4  级配碎石及级配砾石的颗粒范围及技术指标 

项目 

通过质量百分率 

垫层 

快速路、主干路 次干路、支路 

筛分尺寸/mm 

37.5 100% 100% 

31.5 90%～100% 83%～100% 

26.5 — — 

19 73%～88% 54%～84% 

9.5 49%～69% 29%～59% 

4.75 29%～54% 17%～45% 

2.36 17%～37% 11%～35% 

0.6 8%～20% 6%～21% 

0.075 0～7% 0～10% 

级配碎石 
液限 ＜25% ＜25% 

塑性指数 ＜8 ＜8 

级配砾石 
液限 ＜28% ＜28% 

塑性指数 ＜9（6） ＜9（6） 

级配碎石 CBR值 ≥100 ≥80 

级配砾石 CBR值 ≥80 ≥60 

注：1  潮湿多雨地区塑性指数宜小于 6，其他地区塑性指数宜小于 9。 

2  对于无塑性的混合料，小于 0.075 mm的颗粒含量接近高限。 

3  用于垫层的级配碎（砂）石应由不小于 3种规格的材料掺配组成。 

4  压实度快速路、主干路不小于 96%，次干路、支路不小于 9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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